
“亚太经合组织”常考点

一、性质与地位

性质：是促进亚太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推动共同发展的主要机构。

地位：当今世界最大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也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

力的经济合作机制。

二、宗旨与作用

宗旨：通过推动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改善商业

环境，以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和谐共赢的亚太大家庭。

作用：推动了本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推动亚太各成员经济合作、促进互联互通合作、找寻经济增长点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三、独特的 APEC 方式

内容：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

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

作用：这种全新的合作方式以磋商代替谈判，以论坛承诺代替法律协定，避免高度机制化和

强制性对各方形成约束，从而平衡不同发展水平的成员的权益和要求，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

四、主要机构

包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各类委员会和秘书处。其中，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是亚太经合组织最高级别的会议。

五、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

中国的地位：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在亚太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的主张：中国坚持 APEC 以经济合作为主要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扬长避短。应在本

地区多样性特征的基础上，坚持独特的合作方式，妥善处理成员之间的分歧，照顾彼此的关

切，寻求利益汇合点，以保持 APEC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坚持循序渐进的前进道路，稳步推

进合作，兑现承诺，切实为本地区人民带来好处。坚持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适应亚太地区

的形势变化，根据实际需要和成员要求，稳步深化合作内容。


